
南台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校課程規劃會議紀錄 

時  間：96 年 10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00 

地  點：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一、主席報告：略 

二、提案討論： 

第一案： 

案由：研議 97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學分數規劃。 

說明： 

一、 為配合社會多元化之需求，以及校訂必修課程重新規劃，各系畢業學分

數宜適度調降，使學生有機會學習第二專長的學程課程。 

二、 四技規劃學分數如下表： 

課程屬性 規劃學分數 

基礎通識必修 (日)16、（進）14 

分類通識必修 12 

專業必修 至少 40 學分以上 

畢業總學分 最低 128、最高（日）136 （進）130 

三、 二技規劃學分數如下表： 

課程屬性 規劃學分數

基礎通識必修 2 

分類通識必修 6 

畢業總學分 72 

決議： 

一、 日四技最高畢業學分調降為 134；進修部四技畢業學分最高為 128。 

二、 四技規劃學分數修正如下表： 

課程屬性 規劃學分數 

基礎通識必修 (日)16、（進）14 

分類通識必修 12 

專業必修 至少 40 學分以上 

畢業總學分 （日）最低 128、最高 134 （進）128 

三、 二技規劃學分數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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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研議 97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基礎通識必修及分類通識必修課程規劃。 

說明： 

一、 為配合社會多元化之需求，增強學生通識能力，需重新規劃通識課程。 

二、 四技通識課程規劃如下表： 

課程

屬性 

課程

領域 
課程類別 學分數 備註 

國語文能力 4 一上（2）、一下（2） 

英語文能力 
（日）10

（進）8

一上（日 3、進 2）、 

一下（日 3、進 2）、 

二上（2）、二下（2） 

台灣與世界 2  

運動與健康 0 
（日）4學期 

（進）2學期 

國防教育 0 2 學期 

基礎

通識

必修 

勞作教育（志願服務） 0 2 學期 

人文經典類 2 各學院必修 

藝術美學類 2 各學院必修 

人文

藝術

領域 哲學思維類 2 各學院必修 

歷史文化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法政與社會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社會

科學

領域 商管經濟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科技與社會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生命科學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分類

通識

必修 

自然

科學

領域 

實證與推理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三、 二技通識課程規劃如下表： 

課程

屬性 
課程領域 學分數 備註 

英語文能力 2  

運動與健康 0 （日）1學期、（進）0學期 

基礎

通識

必修 
勞作教育 0 2 學期 

人文藝術領域 4 各院必修 分類

通識
社會科學領域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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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自然科學領域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社會

學院必修 

四、各系需開設專業倫理相關課程及服務學習，至少各 1學分。 

決議： 

一、 基礎通識必修中的「運動與健康」更名為「體育生活」。進修部四技的

運動與健康由 2學期改成 4學期。二技的運動與健康取消。其餘照案通

過。 

二、 四技通識課程規劃修訂如下表： 

課程

屬性

課程

領域 
課程類別 學分數 備註 

國語文能力 4 一上（2）、一下（2） 

英語文能力 
（日）10

（進）8

一上（日 3、進 2）、 

一下（日 3、進 2）、 

二上（2）、二下（2） 

台灣與世界 2  

體育生活 0 4 學期 

國防教育 0 2 學期 

基礎

通識

必修

勞作教育（志願服務） 0 2 學期 

人文經典類 2 各學院必修 

藝術美學類 2 各學院必修 

人文

藝術

領域 哲學思維類 2 各學院必修 

歷史文化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法政與社會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社會

科學

領域 商管經濟類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科技與社會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生命科學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分類

通識

必修

自然

科學

領域 

實證與推理類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

社會學院必修 

三、 二技通識課程規劃修訂如下表： 

課程

屬性
課程領域 學分數 備註 

英語文能力 2  基礎

通識

必修 勞作教育 0 2 學期 

分類 人文藝術領域 4 各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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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領域 2 工學院、設計學院必修 通識

必修 

自然科學領域 2 
商學院、管理學院、人文社會

學院必修 

 

第三案： 

案由：研議各科目學分數與節數之合理關係。 

說明： 

一、 各系所在規劃課程時，學分數與上課節數的安排常不一致，宜有一合理

的規範。 

二、 學分數與上課節數關係擬規範如下表： 

課程屬性 學分數與上課節數關係 

課堂課 上課節數＝學分數 

實習實驗課 上課節數＜＝學分數＋2 

實務專題製作 學分 1，節數 2 

服務學習 
學分 1，節數 1（可依實際需要調

整上課時間，每學期上 18 節課） 

未實際安排教師授課之課程 上課節數 0 

決議： 

一、課程名稱必須有實習或實驗者，才能視為實習實驗課。 

二、實習實驗課有用到電腦教室者要收電腦實習費。 

三、大一英文要收語言實習費。 

四、其餘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研議各系課程時序表編制及備註應含事項。 

說明： 

一、 為配合電腦審查畢業資格作業，各系所課程時序表之說明應有適度之規

範。 

二、 97 學年度課程屬性分為下列幾種： 

（一）必修 

1. 基礎通識必修 

2. 分類通識必修 

3. 專業必修 

（二）專業選修（學生選修本系組開設之課程） 

96 學年度課程屬性仍然分為校訂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等三種。 

三、 請不要將外系選修列入畢業條件，畢業學分＝基礎通識必修學分＋分類

通識必修學分＋專業必修學分＋專業選修學分。 

四、 選修課程若要訂為必選，可在備註欄說明。必選課程為選修，不及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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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修。學生未能在當學期修該門課程者（如轉學生、轉系生）不需再

修。 

五、 畢業資格只會審查必修是否及格，專業選修學分數是否足夠。 

六、 課程時序表必須非常明確地定義學生應修哪些課程，不要模擬兩可，否

則容易造成與學生的認知有所差異。 

七、 課程名稱有（1）（2）成績必須全部及格學分才被承認的規定予以廢除。 

八、 各系訂有學群、學程、模組等不同的名稱，擬請統一訂為「就業模組」。 

九、 若有規定須修某些課程模組者，請自行在選課時控管，不列為畢業審查

條件。 

十、 若要規定擋修，請自行在選課時控管，不列為畢業審查條件。擋修非常

難管控，請各系盡量不要列入時序表中。 

十一、請各系檢視 96 學年度以前各屆的課程時序表，若有不合理的，請做適

度的修正後，提到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十二、96 學年度的各系課程時序表發現下列規定，不容易做畢業資格審查，

希望能做適度的修訂： 

（一）修本系不同組所開設之選修科目..所獲得之學分為一般選修..

最多只承認 12 學分為畢業學分…非本系所開設之選修科目.所

獲得之學分為一般選修..最多只承認 4 學分為畢業學分…。

（電機系） 

（二）選修課程設有一些特定專業選修科目至少必須從其中選修幾門

科目來修.才具備畢業資格。（電機系、電子系、光電系） 

（三）選修課程設有學群(學程)學生必須選擇 1或 2學群(學程)內之

所有科目選課... 才具備畢業資格。 

（四）必選科目一定要修但不用及格…電子系規定要及格。 

（五）規定 2門課至少修過其中 1門及格。（資管系、國企系） 

（六）生技系畢業前得選修非工學院之通識課程最多2門課程(其中1

門為商業管理相關課程)共計 6學分 

（七）生技系設有檔修制度…例如生物學（1）與生物學（2）必須及

格後才可修習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生物學 

（八）流通系日文（1）.. 日文（2）為必選.. 日文（1）..未及格者

不可修日文（2） 

（九）英語系設有第二外語應修--學分。 

（十）日語系分組修學程的規定，無法做畢業資格審查。 

十三、97 學年度課程時序表格式暫訂如附件一範例。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系儘速依決議事項修訂 94、95、96 各學年度入學之課程時序表，送

系、院、校三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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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各系依決議事項完成 97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課程時序表，送系、院、校

三級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第五案： 

案由：研議「創意創新與創業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案。 

說明：創意創新與創業學程設置要點如附件二，提請討論。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公告要點請學生提出申請。 

三、召開課程規劃研討會，以此要點為範本，修訂其他跨領域學程設置要點。 

 

第六案： 

案由：研議學生修讀各系輔系之條件與標準。 

說明： 

一、為鼓勵學生修讀輔系，擬請各系統一輔系應修學分數為 20 學分，學生申

請條件不要設限，提請討論。 

二、提案通過後，請各系依決議修訂各系輔系之條件與標準，公告實施。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系修訂輔系之條件與標準後，提校課程規劃會議審議。 

 

第七案： 

案由：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變更碩士班時序表，提請討論。請參閱附件四。 

說明：由於課程時間以及碩士班一年級及二年級併班討論之需要，擬將專題討論

(三)、（四）各１學分２小時變更為１學分３小時。 

決議： 

一、專題討論(三) 本學期已開課，准予將原規定之１學分 2小時變更為１學

分 3小時。 

二、96 學年度第 2學期以後研究所的專題討論（或書報討論）課程學分不限，

但上課時數一律訂為 2小時。 

 

第八案：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南台科技大學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對照表暨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論。 

說明：依據教育部「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暨實施要點」修正（請參閱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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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由：「南台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專門科目規劃課程」修正案，提請討論。

（請參閱附件十二）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 96 年 5 月 3 日台中（二）字第 09600641C 號函辦理。 

二、  各院規劃科別如下：  

（一）工學院：化材系-化工科、機械系-汽車科、製圖科、

機械科、電子系-電子科、資訊工程系-資訊科、電機
系-電機科。 

（二）商學院：國企科-國際貿易科、會資系-會計事務科。 

（三）管理學院：企管系-商業經營科、資訊管理科-資料處

理科、餐旅系-餐飲管理科、休閒系-觀光事業科。 

（四）人文學院：幼保系-幼兒保育科、應日系-應用外語科

（日語組）、應英系-應用外語科（英語組）。 

（五） 數位學院：視傳系-廣告設計科。 

決議：照案通過。 


